附件5：
保密承诺函
本单位拟参与镇江大洋玻璃制品有限公司、镇江市玻璃厂有限公司招募意向投资人的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鉴于本单位有可能在参与本项目的过程中接触或使用镇江大洋玻璃制品有限公司、镇江市玻璃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的保密信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单位就保密义务相关事宜做出如下承诺：
一、保密信息的范围
保密信息系指标的公司及其代表、顾问、董事、监事、管理人员、雇员、关联企业、审计师、评估师、任何代理人、任何其他独立承包商为本项目之目的向本单位提供的有关标的公司或其母公司、子公司、关联公司、集团内部公司、有业务或合同关系的任何公司的资产负债、业务、财务、技术、人事、经营、管理、投资、合规等方面的信息、记录、文件和资料，与本项目有关的意见、建议、分析、研究报告，以及围绕本项目进行的谈判磋商、文件签署等任何项目进展信息(以下简称“保密信息”)。
二、保密义务
(一)本单位将对保密信息予以保密，并保证该保密信息仅用于与本项目有关的目的；未经贵方事先书面许可，如本单位将该等保密信息的部分或全部以任何方式提供给任何第三方，则该行为将被视为本单位违反保密义务。本单位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员工、顾问及代理人等在本项目中获知保密信息的人员均应遵守本函的规定，如其违反本函之任何承诺，由本单位承担责任。
(二)未经管理人或标的公司事先书面同意，本单位不得在参与本项目期间，或因任何原因不再参与本项目后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将保密信息披露给其他任何个人、公司或实体，也不得为其自身利益或为其他任何第三方的利益使用上述保密信息。
(三)除非另有约定，本单位可向本单位为本项目而聘请的顾问的代表和可能与本单位联合投资的企业的代表披露保密信息，本单位将要求该等代表同意接受与本函相同条款和条件的约束，如其违反本函之任何承诺，由本单位承担责任。
(四)本单位应立即将本单位已知晓的任何自然人、企业对保密信息的不当使用或滥用行为书面通知贵方。
三、保密期限
本承诺函项下保密信息的保密期限为自本承诺函生效之日起至本项目破产重整/清算案终结之日满2年止。在前述期限内，本承诺函不因本单位和贵方合作关系的终止或中断而失效。
四、违反保密义务的责任
(一)本单位如违反保密义务的，管理人有权没收本单位保证金，并取消本单位参与重整投资的资格。给贵方及/或标的公司造成经济损失的，本单位愿向贵方及/或标的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造成的损失。
(二)贵方或标的公司未行使或延迟行使本函规定的任何权利均不构成对该权利的放弃，任何对该权利的单独或部分行使均不妨碍其他权利或继续行使其权利。
五、除外信息
下述情况之一发生时，本单位对于相应的保密信息不再受本保密承诺函的约束，亦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一)贵方书面许可本单位向特定或不特定的第三方披露该等保密信息；
(二)自本保密承诺函签署之日起任何时候，并非由于本单位自身原因，该等保密信息已经进入公知领域；
(三)本单位可以提供令贵方满意并信服的证明，显示在本单位向第三方披露前第三方已经知晓了该等保密信息；
(四)在没有违反双方之间任何协议或其他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契约的前提下从第三方合法获取了该等保密信息；
(五)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监管政策之规定应当予以披露；
(六)根据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或有关行政管理机关的判决、决定或通知等应当予以披露；
(七)双方共同书面认可的其他情况；
六、通知
如果本单位确定需要将保密信息披露给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或有关行政管理机关，或者法律要求本单位披露保密信息，本单位应当立即将该情况通知贵方。
七、保密信息的所有权和返还义务
贵方以有形方式披露给本单位的保密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书面文本中包含的信息以及储存在计算机软件中的信息)属于贵方所有。如果本单位因任何原因不再就本项目与贵方进行合作，本单位经贵方要求，应立即提交贵方所提供的并由本单位所占有的全部保密信息，包括其全部副本和复制件，或者确认相关信息已经销毁。
八、生效
本保密承诺函自本单位盖章之日起生效。
(以下无正文)

 投资人（承诺人）：                    (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签字/签章）
              2024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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